《公路近零碳服务区建设技术指南》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由新疆交投生态有限责任公司牵头，联合新疆交投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制定《公路近零碳服务区建设技术指南》，填补疆内近零碳服务区建设规范领域空白，解决新疆公路近零碳服务区建设无技术标准指导问题。
二、制定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制定的必要性
公路交通是能源消耗与碳排放的大户，公路服务区作为公路交通的重要服务节点，承载了旅游、休闲、服务等多种业态和功能，同时也伴随着大量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面对这一现状，服务区需要积极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探索高标准低碳设计、施工及运营，构建绿色可持续出行新模式。“近零碳”和“零碳”也逐渐成为公路服务区改造升级的新抓手。
“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要加快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全生命周期能耗和碳排放。在“双碳”背景下，积极探索近零碳服务区建设技术路径对于统筹推进新时代绿色低碳公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示范作用。交通运输部2014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质量的意见》提出了加强绿色服务区建设的要求，《关于实施绿色公路建设的指导意见》将“推进绿色服务区建设”列为五大专项行动之一，要求推行服务区污水处理、建筑节能、清洁能源、垃圾处理等新技术应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2022年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绿色交通“十四五”发展实施方案》，将“近零碳交通示范区建设”列为七个重点工程之一，明确提出在“十四五”期间要选择条件成熟的公路服务区、交通枢纽场站等，开展近零碳交通示范区创建工作。
（一）制定的意义
截至2022年9月，我国已建成的高速公路服务区超过3300对，每对服务区年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00吨。截至2023年10月，新疆高速（一级）公路里程已超过1.1万公里，服务区111处，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潜力巨大。由于服务区具有分布广、站点多、区域相对集中、管理相对独立的特点，成为公路低碳建设的重要环节，易于开展碳减排工作；同时，其涉及社会公众人员多，示范效应强。目前新疆在服务区光伏建设方面已取得了显著进展，包括台兰河服务区零碳供能项目、羊塔克库都克服务区分布式光伏项目等多个项目已投入使用或正在建设中。这些项目的实施不仅为服务区提供了清洁能源，还以点带面推进碳减排工作，推动新疆绿色低碳交通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本标准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依托已有服务区的升级改造和未来新建的服务区项目，开展近零碳服务区建设技术研究，制定《公路近零碳服务区建设技术指南》，为科学建设新疆公路近零碳服务区提供标准支撑，是落实交通行业“双碳”目标的实际举措。
三、主要起草过程
（一）成立编制组
1. 2024年9-12月，编制组成立，开展资料收集、文献调研与分析等工作。
2. 2025年1-2月，初步确定了《公路近零碳服务区建设技术指南》主要技术思路和主要内容框架。
（二）指南起草
3. 2025年3-7月，我单位依托G30科技示范工程，在哈密服务区开展了荒漠区水资源循环利用与能源自洽的近零碳智慧服务区建设技术研究，重点针对污水治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服务区能源高效利用技术及基于物联网的水资源与能源智能化监控技术开展系统攻关。
开展污水治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研究，集成多元催化复合载体生化耦合工艺与自动化设备，对哈密服务区实施供水、污水及中水回用系统的一体化改造，构建高效节水型产业体系。通过将再生水回用于绿化灌溉、道路降尘及冲厕，有效促进节能减排，实现降本增效。哈密服务区北区污水设计处理量250m3/d，南区200m3/d，系统可实现服务区污水处理率100%，循环利用率80%，年节水700吨。
依托哈密服务区光伏设备开展服务区能源高效利用技术研究，提出基于源荷匹配的光储一体化供能体系，采用分布式能源柔性互济、综合利用与荒漠区超低能耗建筑技术，构建涵盖围护结构和设备系统的能源韧性保障方案，实现服务区能源高效平衡与超低能耗建筑运维。经测算，哈密服务区北区年耗电量258.07万kWh，南区286.81万kWh，服务区光伏发电设备分别设置于北区、南区光伏车棚及南区预留的73.34亩光伏用地，总装机容量约2589.12kWp，年理论发电量约394.98万kWh，年利用小时数1533.99h。通过光储一体化供能体系的实施，哈密服务区可实现绿电自给率65%，年节约用电200万kWh。
在哈密服务区开展基于物联网的水资源与能源智能化监控技术研究，开发并部署了哈密近零碳服务区自洽能源管控系统，该系统集成水、能、碳核心管理模块，在服务区能源监控平台上全景展示水质水量、光伏发电、储能微网、照明等关键环节的实时运行状态与碳排放数据。系统依托1000+物联网节点实时采集多源数据，并结合AI算法动态生成最优调度方案，实现了数据的可视化呈现与系统精细化管理，有效降低人力成本约60%，为近零碳服务区的建设与可持续运营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持。
2025年9月16日-17日，G30科技示范工程技术交流会暨观摩会在新疆哈密市举行，我单位研发的污水治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服务区能源高效利用技术及基于物联网的水资源与能源智能化监控技术3项核心技术也在骆驼圈子服务区成果展进行展示，与全国的行业专家学习交流。
目前，研究成果均已应用于哈密服务区的实际建设中，有力推动了哈密近零碳智慧服务区从规划到落地的实施进程。对哈密服务区运营期碳排放进行核算，公务车辆、应急发电设备、除雪除沙设备等化石燃料消耗产生的直接碳排放量约18.94tCO2e，设备电力消耗产生的间接碳排放量约3394.63tCO2e，植物碳汇减碳量约160.18tCO2e，光伏发电减碳量约2460.73tCO2e，因此，哈密服务区运营期年净碳排放量为792.66tCO2e，服务区全年利用可再生能源和碳汇的碳减排量占服务区CO2排放量基准值比例达到76.78%，基本符合近零碳试点建设目标。
结合在哈密服务区开展节能降碳技术示范工程经验基础及新疆干旱荒漠区特殊地域特点，经编制组讨论，本标准应从技术性减排、结构性减排和管理性减排3个方面进行考虑。技术性减排可涵盖场地规划、房屋建筑节能以及设施设备节能等方面；结构性减排重点包括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化应用与植物固碳；应推动建立数智化管理系统，以实现管理性减排，全面提升整体减排效能。基于上述研究与实践经验，编制组编制了《公路近零碳服务区建设技术指南》（工作组讨论稿）。
4.2025年8月，标准编制组在工作组讨论稿的基础上，根据修改意见，先后多次逐字反复修改，形成《公路近零碳服务区建设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三）征求意见情况
5.2025年8月-2025年11月，标准（征求意见稿）征求了哈密市天星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哈密中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哈密市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乌鲁木齐葛洲坝电建路桥绕城高速有限公司、伊犁畅越联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阿勒泰布喀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伊犁广通交通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中铁塔城城市开发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博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9家单位意见，其中收到6家单位回函。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一）制定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工作遵循“合法性、科学性、规范性和实用性”的原则。合法性是指起草标准条文应全面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科学性主要是指编制标准提出的技术方法应科学有效。规范性主要是指标准内容严格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的规定进行编写和表述。实用性主要是指编制标准具备可操作性。
（二）制定依据
1.国家标准：《电磁兼容 限值 第1部分：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GB 17625.1-2022）、《热泵和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9577-2024）、《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2009）、《2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GB 50053-2013）、《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4-2011）、《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 50366-2005）、《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2021）、《设备及管道绝热技术通则》（GB/T 4272-2024）、《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GB/T 14549-1993）、《小型风力发电机组》（GB/T 17646-2017）、《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22239-2019）、《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 第1部分：工业或商业用及类似用途的热泵（冷水）机组》（GB/T 25127.1-2020）、《电动汽车电池更换站通用技术要求》（GB/T 29772-2024）、《电动汽车充电站通用要求》（GB/T 29781-2013）、《LED室内照明应用技术要求》（GB/T 31831-2015）、《LED城市道路照明应用技术要求》（GB/T 31832-2015）、《电力储能用电池管理系统》（GB/T 34131-2023）、《微电网能量管理系统技术规范》（GB/T 36274-2018）、《电力系统电化学储能系统通用技术条件》（GB/T 36558-2023）、《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T 50034-2024）、《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标准》（GB/T 50966-2024）、《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 51350-2019）、《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2019）。
2.行业标准：《被动式太阳能建筑技术规范》（JGJ/T 267-2012）、《公路服务区污水再生利用 第1部分：水质》（JT/T 645.1-2016）、《近零碳交通设施技术要求 第2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JT/T 1537.2-2025）、《小型风力发电系统安装规范》（NY/T 1137-2006）。
3.团体标准：《港口源网荷储一体化系统建设技术指南》（T/CIN 079-2025）。
4.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
本标准条款的制定严格按照国家、交通运输部等发布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技术指南等技术文件，标准的制定未与现行有关标准条款发生冲突。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一）范围
本标准明确了公路近零碳服务区建设的总体要求，包括场地、房屋建筑、设施设备系统、可再生能源利用、植物固碳、数智化管理系统及碳排放管理。适用于新建、改建公路服务区的近零碳化建设，旨在通过系统性、技术性措施实现服务区运营阶段的碳减排。
（二）场地
强调土地集约利用与功能分区合理布局，要求结合地域气候特点优化可再生能源利用条件，预留新能源车辆充换电设施空间，并提升绿化覆盖率以增强碳汇能力。
（三）设施设备系统
对服务区各核心用能系统提出全面且协同的节能与智能化要求，内容聚焦于照明、暖通空调等能耗关键系统，要求采用高效节能设备与智能控制策略，从源头杜绝能源浪费。在供配电层面，涵盖了从变压器优化选型、经济运行负载率到谐波治理的全过程能效管控，旨在提升整体输配电效率；同时为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提供了建设依据，并要求将其与本地可再生能源发电整合，纳入“源网荷储”一体化系统进行协同调度，以实现光伏发电的最大化就地消纳与能源转换效率的提升。此外，污废资源化处理系统的技术要求也体现了从末端治理向资源循环利用的转变，通过减少外部能源依赖和处理过程碳排放，贡献于整体的间接减排。
（四）可再生能源利用
服务区运营期的碳排放绝大部分来源于外购电力与化石能源消耗。要实现“近零碳”，最根本的措施是改变能源供给结构，通过本地化、清洁化的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能源，从源头减少碳排放。通过“源网荷储”一体化系统的建设，服务区微电网可以在极端天气或外部电网故障时进入离网运行模式，保障关键负荷的电力供应，提升服务区的应急能力和能源安全性。同时，随着可再生能源设备成本的持续下降和电价机制的完善，自发自用模式可显著降低服务区长期运营的用电成本，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本条款旨在系统性地指导和规范公路近零碳服务区在规划、设计、建设与运营过程中对可再生能源的综合利用，包括太阳能、空气能、风能、地源热等可再生能源形式的利用技术，并对配套的储能设备提出了具体要求，构成“多能互补、源储协同”的技术体系，为公路近零碳服务区实现能源自给、降低碳排放提供根本路径。
（五）植物固碳
强调通过科学选育与配置适生乡土植物，构建多层次、高固碳的植被群落，有效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在实现碳吸收与储存的同时，应统筹考虑景观美感与生态服务功能，形成兼具观赏性、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生态调节功能的绿色空间，从而系统增强服务区的碳中和能力与生态韧性。
（六）数智化管理系统
基于物联网感知与多源传感融合技术，结合大数据分析及机器学习算法，构建集数据集成、智能调控与碳排管理于一体的智慧服务区综合管控系统。系统可实现对光伏发电、储能微网、暖通空调、污水处理等系统的运行状态实时监测与策略化智能调控，有效提升能源与水资源的集约利用水平和多能协同效率，显著增强服务区精细化运营管理能力与碳排精准管控水平。
六、与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无。
八、作为推荐性或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建议《公路近零碳服务区建设技术指南》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积极推广该标准应用，引导各地（州、市）交通运输部门参照执行，鼓励各地（州、市）成立近零碳服务区建设专项工作组，积极推进近零碳服务区建设，推动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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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2025年11月28日
